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485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旭陽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另案在法務部○○○○○○○○○○○

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

字第1473號、113年度偵緝字第1618號），嗣因被告於本院準備

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

處刑如下：

　　主　　　文

洪旭陽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宣告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

應執行有期徒刑玖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訂金收據上偽造之「許書瑋」簽名壹枚（壹式參份，

合計參枚）及「李琦玉」簽名壹枚（壹式參份，合計參枚）均沒

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玖拾萬元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起訴書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之聲明

書、存證信函、匯款證明、嘉義縣太保市調解委員會調解

書、被告洪旭陽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

察官起訴書所載（詳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就附表編號1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

偽造私文書罪，及同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另就附表

編號2所示，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

罪，及同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

　㈡其偽造簽名與盜用印章之行為為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偽

造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偽造之低度行為，應為其行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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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㈢被告就附表編號1所為，係以一行為觸犯詐欺取財罪、行使

偽造私文書罪；就附表編號2所為，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

侵占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均屬想像競合犯，皆應依刑法

第55條規定，各均從一重論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斷。

　㈣被告前後2次行使偽造私文書之行為，犯意各別，行為互

殊，應予分論併罰。

　㈤爰審酌被告本應依循正軌獲取財物，詎其不思此為，竟以偽

造私文書之途及他法以騙取財物，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法

益之觀念，所為實非可取，另斟酌被告已賠償告訴人甯寶潔

受損之部分金額，並已將詐騙之金額返還予告訴人韓育直，

此有告訴人甯寶潔於偵訊時之陳述及出具之陳報狀（見112

年度偵字第35708號卷第139頁、第177頁反面），並有嘉義

縣太保市調解委員會調解書影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審簡字卷

第37、39頁），惟念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並考量被

告之前科素行、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

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暨

定其應執行刑及就此再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部分：

　㈠按偽造他人之署押，雖為偽造私文書行為之一部，不另論以

刑法第217 條第1 項之罪，但所偽造之此項署押，則應依同

法第219 條予以沒收（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883 號判例意

旨參照）。又刑法第219 條規定，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

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係採義務沒收主義，凡偽

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苟不能證

明業已滅失，均應依法宣告沒收（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

131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經查，被告所偽造之訂金收據

（一式三份）上偽造之「許書瑋」、「李琦玉」之簽名，既

均係被告所偽造，則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應依刑法第219

條規定宣告沒收。至於被告所偽造之訂金收據（一式三

份），因業經被告交付予各告訴人收執而行使之，非屬被告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所有，爰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㈡至訂金收據上所示之「勇冠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

「楊仁賢」之印文，被告已係以盜蓋真正印章之方式偽造而

來，而均無庸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最高法院48年

度台上字第113號、96年度台上字第3521號判決意旨參

照）。

　㈢本案詐得及侵占之現金分別為新臺幣130萬元、98萬元，均

屬被告之犯罪所得，然其已賠償告訴人甯寶潔40萬元，此有

告訴人甯寶潔於偵訊時之陳述及出具之陳報狀可參，另已賠

償告訴人韓育直98萬元，此有嘉義縣太保市調解委員會調解

書影本在卷可憑，就已賠償部分，若再予宣告沒收其犯罪所

得，顯有過苛之虞；至餘款90萬部分，未經發還告訴人甯寶

潔，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則應依同條第3項規定，

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 條第2 項、第3 項、第450 條

第1 項、第454 條第2 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許自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趙于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 條

行使第210 條至第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

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 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 年以下有

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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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

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3 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 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緝字第1473號

　　　　　　　　　　　　　　　　　 113年度偵緝字第1618號

　　被　　　告　洪旭陽　男　29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7樓

　　　　　　　　　　　　　之1

　　　　　　　　　　　　（現另案於法務部○○○○○○○○

○○○執行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

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編號 犯罪事實 主　　　 文

1 如附件起訴書「犯

罪 事 實 」 欄 一

（一）、之事實

洪旭陽犯行使私文書罪，處有

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

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如附件起訴書「犯

罪 事 實 」 欄 一

（二）、之事實

洪旭陽犯行使私文書罪，處有

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

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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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事實

一、洪旭陽前任職於勇冠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即太平洋房

屋林口長庚加盟店，址設桃園市○○區○○○路00○00號，

下稱勇冠公司），擔任房屋仲介。詎洪旭陽竟分別為下列犯

行：

（一）洪旭陽明知和發大境F1棟10樓預售屋（坐落桃園市○○區

○○段00地號，下稱A屋）係屋主謝秀琦委託同為勇冠公

司房屋仲介之洪旭陽母親黃美雯代為販售，且於民國111

年3月4日即終止委託，又其並未獲得勇冠公司店長陳以誠

授權，詎洪旭陽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

私文書、詐欺取財之犯意，於屋主謝秀琦終止委託後，向

甯寶潔佯稱：有屋主欲販售A屋等語，致甯寶潔陷於錯

誤，而簽立不動產購買意願書，約定以新臺幣（下同）98

0萬元之價格，委託洪旭陽向屋主購買A屋，甯寶潔並陸續

透過面交、匯款至洪旭陽名下中國信託帳號000000000000

號帳戶（下稱中國信託帳戶）之方式，交付共計130萬元

與洪旭陽，洪旭陽則於訂金收據上之「賣方」欄位偽簽

「許書瑋」之姓名，又於上開訂金收據上盜用勇冠公司、

經紀人楊仁賢之印文，並持該訂金收據向甯寶潔行使，以

表示A屋之屋主係「許書瑋」，且「許書瑋」欲委由勇冠

公司販售A屋與甯寶潔，以取信於甯寶潔，足生損害於

「許書瑋」、楊仁賢、勇冠公司。嗣A屋完工後，洪旭陽

避不見面，甯寶潔始悉受騙。

（二）又洪旭陽於111年4月13日起，受李琦玉委託代為販售鴻築

鴻典D5棟15樓預售屋（坐落桃園市○○區○○段000○0地

號，下稱B屋），並與韓育直簽立不動產購買意願書、訂

金收據，韓育直則分別於111年4月25日、同年5月4日匯款

10萬元、88萬元至被告名下中國信託帳戶作為訂金。嗣屋

主李琦玉於111年6月20日終止上開委託，詎洪旭陽明知銷

售委託已終止，又其並未獲得勇冠公司店長陳以誠授權，

竟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侵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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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犯意，未向韓育直說明上情，而於111年7月30日，在上

址勇冠公司與韓育直再次簽立訂金收據，並於訂金收據上

之「賣方」欄位偽簽「李琦玉」之姓名，又於上開訂金收

據上盜用勇冠公司、經紀人楊仁賢之印文，並持該訂金收

據向韓育直行使，以表示B屋屋主李琦玉仍欲委由勇冠公

司販售B屋與韓育直，且未歸還上開98萬元款項與韓育

直，以此方式侵占上開款項入己，足生損害於李琦玉、楊

仁賢、勇冠公司。

二、案經甯寶潔、韓育直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報告偵

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洪旭陽於警詢及偵訊

時之供述。

被告矢口否認有何本件犯行。

2 告訴人甯寶潔於警詢及偵

訊時之證述、告訴人甯寶

潔與被告之對話紀錄截

圖、不動產購買意願書、

訂金收據、不動產買賣契

約書、買賣價金履約保證

申請書、現金收款證明。

證明告訴人甯寶潔遭詐欺，而

陸續給付共計130萬元款項與

被告，用以購買A屋之事實。

3 告訴人韓育直於警詢時之

供述、告訴人韓育直與被

告之對話紀錄截圖、不動

產購買意願書、訂金收

據。

證明告訴人韓育直於上開時

間，匯款上開款項至被告名下

中國信託帳戶，且於111年7月

30日，在上開地點與被告簽立

訂金收據，約定購買B屋之事

實。

4 證人陳以誠於警詢及偵訊

時之證述。

證明被告未經其許可，擅自於

上開訂金收據盜用勇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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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就犯罪事實一

（一）部分，伊當時接了很多「和發大境」的案子，應該是

伊不小心寫錯屋主名字，當時屋主終止委託後，跟伊說還是

可以讓伊販售，只是沒有簽委任書，所以伊才繼續向甯寶潔

販售A屋。就就犯罪事實一（二）部分，伊確實有受李琦玉

委託販售B屋等語。經查：

（一）被告與告訴人甯寶潔簽立不動產購買意願書、訂金收據、

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買賣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現金收款

證明，並向告訴人甯寶潔陸續收取共計130萬元款項用以

經紀人楊仁賢之印文之事實。

5 證人李琦玉於偵訊時之證

述。

證明證人李琦玉於上開時間終

止B屋之銷售委託後，並未私

下委託被告進行B屋之銷售之

事實。

6 勇冠公司113年5月21日勇

冠字第113052101號函及

所附銷售契約書。

證明證人李琦玉自111年4月13

日起，委託被告銷售B屋，然

於同年6月20日即終止上開委

託。

7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112年5月8日中信

銀字第112224839159860

號函及所附被告名下中國

信託帳戶之客戶基本資

料、交易明細。

㈠證明本件中國信託帳戶係被

告所申設之事實。

㈡證明告訴人甯寶潔分別於11

1年3月22日、同年月23日、

同年月24日、同年11月25

日，匯款5萬元、5萬元、5

萬元、3萬元至被告名下中

國信託帳戶之事實。

㈢證明告訴人韓育直分別於11

1年4月25日、同年5月4日，

匯款10萬元、88萬元至被告

名下中國信託帳戶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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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A屋。又告訴人韓育直於上開時間，匯款上開款項至

被告名下中國信託帳戶，且與被告簽立不動產購買意願

書、訂金收據，約定購買B屋等情，為被告所不否認，且

有證據清單所列證據在卷可稽，堪信為真實。

（二）犯罪事實一（一）部分

　　　被告固以前詞置辯，惟查，不動產交易之金額動輒數百萬

元，衡情房屋仲介於收受款項、簽立書面文件時，應會再

三確認文件內容是否正確，方符常情，且經檢察官查詢上

開訂金收據所載之賣方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詳卷），可

知該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為「吳淯瑋」所有，亦非「許書

瑋」所有，若被告真係將其他屋主之個人資料誤植於上開

訂金收據，則其撰寫之賣方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應會屬同一人所有。況被告前於警詢時自陳：「（問：經

警方出示甯寶潔提供之太平洋房屋收據，是否為你所經手

簽約之資料？收據上之許書瑋係何人？）是。是我之前的

客戶，是我自行編造簽名上去的，身分證字號是我編造

的」、「（問：承上，你說你沒詐欺甯寶潔，為何要偽

造、捏造上記訂金收據賣方簽名？）因為原始有這間房屋

要賣，但屋主李琦玉已自行賣出，想說能夠再找到類似的

案子，結果卻一直都找不到，再加上甯寶潔不斷在催促，

所以就先假裝跟她簽約，要拖延時間，結果還是找不到房

子」等語，是堪認被告明知A屋屋主已終止銷售委託，惟

仍向告訴人甯寶潔佯稱有屋主欲販售A屋，並向告訴人甯

寶潔收取款項，又偽造上開文件而向告訴人甯寶潔行使。

據此，被告上開所辯，委不足採，其犯嫌洵堪認定。

（三）犯罪事實一（二）部分

　　　被告固以前詞置辯，惟查，證人李琦玉於偵訊時證稱：

「（問：【提示委託契約書】此份契約書是否為妳與洪旭

陽於111年4月13日所簽？）這個字跡看起來是我的...後

來有其他房仲跟我把鴻築鴻典房地賣出，所以我就撤銷跟

太平洋房屋林口長庚加盟店的委託」、「（問：洪旭陽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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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撤銷鴻築鴻典房地委託後，他有私下與你聯繫並取得妳

授權，繼續從事上開房地的銷售，是否屬實？）沒有這件

事，因為房子後來就賣掉了...如果已經賣掉了，就當然

不會有所謂私下委託洪旭陽銷售的事情」等語。足認被告

於上開時間，向告訴人韓育直收取上開款項後，B屋屋主

並未繼續委由被告銷售B屋，則被告即應將所收取之款項

歸還與告訴人韓育直，是被告上開所辯，委不足採，其犯

嫌洵堪認定。

三、所犯法條：

（一）核被告洪旭陽就犯罪事實一（一）所為，係犯刑法第216

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

欺取財等罪嫌；就犯罪事實一（二）所為，則係犯刑法第

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同法第335條第1項之

侵占等罪嫌。被告盜用勇冠公司、經紀人楊仁賢印文於上

開訂金收據上，係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其偽造私文書

後復持以行使，偽造私文書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

所吸收，請均不另論罪。

（二）又被告就犯罪事實一（一）所為之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

取財等罪嫌；就犯罪事實一（二）所為之行使偽造私文

書、侵占等罪嫌，均係以一行為觸犯之，屬想像競合犯，

均請從一重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處斷。再被告就犯罪事

實一（一）、（二）所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

論併罰。

四、沒收部分：

（一）按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

之，刑法第219條定有明文。且刑法第219條規定係採義務

沒收，凡偽造之署押或印文，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亦

不論有無搜獲扣案，苟不能證明其已滅失，均應依法宣告

沒收，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883號判決先例、94年度台

上字第351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上開訂金收收據之

「賣方」欄位，偽簽之「許書瑋」、「李琦玉」署押，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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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之。

（二）又按盜用他人真印章所蓋之印文，並非偽造印章之印文，

不在刑法第219條所定必須沒收之列，最高法院48年台上

字第113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本件被告所蓋用之及勇冠

公司、經紀人楊仁賢印章，係證人陳以誠自行放置於勇冠

公司等情，業據證人陳以誠於偵訊時證述明確，足見該印

章均屬真正，爰不聲請沒收上開印章所蓋用之印文。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檢　察　官　李俊毅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書　記　官　施星丞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

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3 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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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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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485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旭陽




                    （另案在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1473號、113年度偵緝字第1618號），嗣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洪旭陽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宣告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玖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訂金收據上偽造之「許書瑋」簽名壹枚（壹式參份，
合計參枚）及「李琦玉」簽名壹枚（壹式參份，合計參枚）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玖拾萬元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起訴書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之聲明書、存證信函、匯款證明、嘉義縣太保市調解委員會調解書、被告洪旭陽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所載（詳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就附表編號1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同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另就附表編號2所示，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同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
　㈡其偽造簽名與盜用印章之行為為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偽造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偽造之低度行為，應為其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㈢被告就附表編號1所為，係以一行為觸犯詐欺取財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就附表編號2所為，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侵占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均屬想像競合犯，皆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各均從一重論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斷。
　㈣被告前後2次行使偽造私文書之行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㈤爰審酌被告本應依循正軌獲取財物，詎其不思此為，竟以偽造私文書之途及他法以騙取財物，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法益之觀念，所為實非可取，另斟酌被告已賠償告訴人甯寶潔受損之部分金額，並已將詐騙之金額返還予告訴人韓育直，此有告訴人甯寶潔於偵訊時之陳述及出具之陳報狀（見112年度偵字第35708號卷第139頁、第177頁反面），並有嘉義縣太保市調解委員會調解書影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審簡字卷第37、39頁），惟念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並考量被告之前科素行、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暨定其應執行刑及就此再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部分：
　㈠按偽造他人之署押，雖為偽造私文書行為之一部，不另論以刑法第217 條第1 項之罪，但所偽造之此項署押，則應依同法第219 條予以沒收（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883 號判例意旨參照）。又刑法第219 條規定，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係採義務沒收主義，凡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苟不能證明業已滅失，均應依法宣告沒收（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31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經查，被告所偽造之訂金收據（一式三份）上偽造之「許書瑋」、「李琦玉」之簽名，既均係被告所偽造，則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應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至於被告所偽造之訂金收據（一式三份），因業經被告交付予各告訴人收執而行使之，非屬被告所有，爰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㈡至訂金收據上所示之「勇冠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楊仁賢」之印文，被告已係以盜蓋真正印章之方式偽造而來，而均無庸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最高法院48年度台上字第113號、96年度台上字第352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本案詐得及侵占之現金分別為新臺幣130萬元、98萬元，均屬被告之犯罪所得，然其已賠償告訴人甯寶潔40萬元，此有告訴人甯寶潔於偵訊時之陳述及出具之陳報狀可參，另已賠償告訴人韓育直98萬元，此有嘉義縣太保市調解委員會調解書影本在卷可憑，就已賠償部分，若再予宣告沒收其犯罪所得，顯有過苛之虞；至餘款90萬部分，未經發還告訴人甯寶潔，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則應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 條第2 項、第3 項、第450 條第1 項、第454 條第2 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許自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趙于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 條
行使第210 條至第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
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 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 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
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3 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 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主　　　 文



		1

		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一）、之事實

		洪旭陽犯行使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二）、之事實

		洪旭陽犯行使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緝字第1473號
　　　　　　　　　　　　　　　　　 113年度偵緝字第1618號
　　被　　　告　洪旭陽　男　29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7樓
　　　　　　　　　　　　　之1
　　　　　　　　　　　　（現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洪旭陽前任職於勇冠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即太平洋房屋林口長庚加盟店，址設桃園市○○區○○○路00○00號，下稱勇冠公司），擔任房屋仲介。詎洪旭陽竟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洪旭陽明知和發大境F1棟10樓預售屋（坐落桃園市○○區○○段00地號，下稱A屋）係屋主謝秀琦委託同為勇冠公司房屋仲介之洪旭陽母親黃美雯代為販售，且於民國111年3月4日即終止委託，又其並未獲得勇冠公司店長陳以誠授權，詎洪旭陽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之犯意，於屋主謝秀琦終止委託後，向甯寶潔佯稱：有屋主欲販售A屋等語，致甯寶潔陷於錯誤，而簽立不動產購買意願書，約定以新臺幣（下同）980萬元之價格，委託洪旭陽向屋主購買A屋，甯寶潔並陸續透過面交、匯款至洪旭陽名下中國信託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國信託帳戶）之方式，交付共計130萬元與洪旭陽，洪旭陽則於訂金收據上之「賣方」欄位偽簽「許書瑋」之姓名，又於上開訂金收據上盜用勇冠公司、經紀人楊仁賢之印文，並持該訂金收據向甯寶潔行使，以表示A屋之屋主係「許書瑋」，且「許書瑋」欲委由勇冠公司販售A屋與甯寶潔，以取信於甯寶潔，足生損害於「許書瑋」、楊仁賢、勇冠公司。嗣A屋完工後，洪旭陽避不見面，甯寶潔始悉受騙。
（二）又洪旭陽於111年4月13日起，受李琦玉委託代為販售鴻築鴻典D5棟15樓預售屋（坐落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下稱B屋），並與韓育直簽立不動產購買意願書、訂金收據，韓育直則分別於111年4月25日、同年5月4日匯款10萬元、88萬元至被告名下中國信託帳戶作為訂金。嗣屋主李琦玉於111年6月20日終止上開委託，詎洪旭陽明知銷售委託已終止，又其並未獲得勇冠公司店長陳以誠授權，竟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侵占之犯意，未向韓育直說明上情，而於111年7月30日，在上址勇冠公司與韓育直再次簽立訂金收據，並於訂金收據上之「賣方」欄位偽簽「李琦玉」之姓名，又於上開訂金收據上盜用勇冠公司、經紀人楊仁賢之印文，並持該訂金收據向韓育直行使，以表示B屋屋主李琦玉仍欲委由勇冠公司販售B屋與韓育直，且未歸還上開98萬元款項與韓育直，以此方式侵占上開款項入己，足生損害於李琦玉、楊仁賢、勇冠公司。
二、案經甯寶潔、韓育直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洪旭陽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

		被告矢口否認有何本件犯行。



		2

		告訴人甯寶潔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告訴人甯寶潔與被告之對話紀錄截圖、不動產購買意願書、訂金收據、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買賣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現金收款證明。

		證明告訴人甯寶潔遭詐欺，而陸續給付共計130萬元款項與被告，用以購買A屋之事實。



		3

		告訴人韓育直於警詢時之供述、告訴人韓育直與被告之對話紀錄截圖、不動產購買意願書、訂金收據。

		證明告訴人韓育直於上開時間，匯款上開款項至被告名下中國信託帳戶，且於111年7月30日，在上開地點與被告簽立訂金收據，約定購買B屋之事實。



		4

		證人陳以誠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

		證明被告未經其許可，擅自於上開訂金收據盜用勇冠公司、經紀人楊仁賢之印文之事實。



		5

		證人李琦玉於偵訊時之證述。

		證明證人李琦玉於上開時間終止B屋之銷售委託後，並未私下委託被告進行B屋之銷售之事實。



		6

		勇冠公司113年5月21日勇冠字第113052101號函及所附銷售契約書。

		證明證人李琦玉自111年4月13日起，委託被告銷售B屋，然於同年6月20日即終止上開委託。



		7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5月8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159860號函及所附被告名下中國信託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

		㈠證明本件中國信託帳戶係被告所申設之事實。
㈡證明告訴人甯寶潔分別於111年3月22日、同年月23日、同年月24日、同年11月25日，匯款5萬元、5萬元、5萬元、3萬元至被告名下中國信託帳戶之事實。
㈢證明告訴人韓育直分別於111年4月25日、同年5月4日，匯款10萬元、88萬元至被告名下中國信託帳戶之事實。







二、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就犯罪事實一（一）部分，伊當時接了很多「和發大境」的案子，應該是伊不小心寫錯屋主名字，當時屋主終止委託後，跟伊說還是可以讓伊販售，只是沒有簽委任書，所以伊才繼續向甯寶潔販售A屋。就就犯罪事實一（二）部分，伊確實有受李琦玉委託販售B屋等語。經查：
（一）被告與告訴人甯寶潔簽立不動產購買意願書、訂金收據、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買賣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現金收款證明，並向告訴人甯寶潔陸續收取共計130萬元款項用以購買A屋。又告訴人韓育直於上開時間，匯款上開款項至被告名下中國信託帳戶，且與被告簽立不動產購買意願書、訂金收據，約定購買B屋等情，為被告所不否認，且有證據清單所列證據在卷可稽，堪信為真實。
（二）犯罪事實一（一）部分
　　　被告固以前詞置辯，惟查，不動產交易之金額動輒數百萬元，衡情房屋仲介於收受款項、簽立書面文件時，應會再三確認文件內容是否正確，方符常情，且經檢察官查詢上開訂金收據所載之賣方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詳卷），可知該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為「吳淯瑋」所有，亦非「許書瑋」所有，若被告真係將其他屋主之個人資料誤植於上開訂金收據，則其撰寫之賣方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應會屬同一人所有。況被告前於警詢時自陳：「（問：經警方出示甯寶潔提供之太平洋房屋收據，是否為你所經手簽約之資料？收據上之許書瑋係何人？）是。是我之前的客戶，是我自行編造簽名上去的，身分證字號是我編造的」、「（問：承上，你說你沒詐欺甯寶潔，為何要偽造、捏造上記訂金收據賣方簽名？）因為原始有這間房屋要賣，但屋主李琦玉已自行賣出，想說能夠再找到類似的案子，結果卻一直都找不到，再加上甯寶潔不斷在催促，所以就先假裝跟她簽約，要拖延時間，結果還是找不到房子」等語，是堪認被告明知A屋屋主已終止銷售委託，惟仍向告訴人甯寶潔佯稱有屋主欲販售A屋，並向告訴人甯寶潔收取款項，又偽造上開文件而向告訴人甯寶潔行使。據此，被告上開所辯，委不足採，其犯嫌洵堪認定。
（三）犯罪事實一（二）部分
　　　被告固以前詞置辯，惟查，證人李琦玉於偵訊時證稱：「（問：【提示委託契約書】此份契約書是否為妳與洪旭陽於111年4月13日所簽？）這個字跡看起來是我的...後來有其他房仲跟我把鴻築鴻典房地賣出，所以我就撤銷跟太平洋房屋林口長庚加盟店的委託」、「（問：洪旭陽稱妳撤銷鴻築鴻典房地委託後，他有私下與你聯繫並取得妳授權，繼續從事上開房地的銷售，是否屬實？）沒有這件事，因為房子後來就賣掉了...如果已經賣掉了，就當然不會有所謂私下委託洪旭陽銷售的事情」等語。足認被告於上開時間，向告訴人韓育直收取上開款項後，B屋屋主並未繼續委由被告銷售B屋，則被告即應將所收取之款項歸還與告訴人韓育直，是被告上開所辯，委不足採，其犯嫌洵堪認定。
三、所犯法條：
（一）核被告洪旭陽就犯罪事實一（一）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等罪嫌；就犯罪事實一（二）所為，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同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等罪嫌。被告盜用勇冠公司、經紀人楊仁賢印文於上開訂金收據上，係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其偽造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偽造私文書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請均不另論罪。
（二）又被告就犯罪事實一（一）所為之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等罪嫌；就犯罪事實一（二）所為之行使偽造私文書、侵占等罪嫌，均係以一行為觸犯之，屬想像競合犯，均請從一重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處斷。再被告就犯罪事實一（一）、（二）所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四、沒收部分：
（一）按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19條定有明文。且刑法第219條規定係採義務沒收，凡偽造之署押或印文，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亦不論有無搜獲扣案，苟不能證明其已滅失，均應依法宣告沒收，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883號判決先例、94年度台上字第351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上開訂金收收據之「賣方」欄位，偽簽之「許書瑋」、「李琦玉」署押，請均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之。
（二）又按盜用他人真印章所蓋之印文，並非偽造印章之印文，不在刑法第219條所定必須沒收之列，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113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本件被告所蓋用之及勇冠公司、經紀人楊仁賢印章，係證人陳以誠自行放置於勇冠公司等情，業據證人陳以誠於偵訊時證述明確，足見該印章均屬真正，爰不聲請沒收上開印章所蓋用之印文。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檢　察　官　李俊毅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書　記　官　施星丞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
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3 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485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旭陽





                    （另案在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

字第1473號、113年度偵緝字第1618號），嗣因被告於本院準備

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

處刑如下：

　　主　　　文

洪旭陽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宣告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

應執行有期徒刑玖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訂金收據上偽造之「許書瑋」簽名壹枚（壹式參份，

合計參枚）及「李琦玉」簽名壹枚（壹式參份，合計參枚）均沒

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玖拾萬元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起訴書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之聲明

    書、存證信函、匯款證明、嘉義縣太保市調解委員會調解書

    、被告洪旭陽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

    官起訴書所載（詳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就附表編號1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

    造私文書罪，及同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另就附表編

    號2所示，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及同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

　㈡其偽造簽名與盜用印章之行為為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偽

    造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偽造之低度行為，應為其行使之

    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㈢被告就附表編號1所為，係以一行為觸犯詐欺取財罪、行使偽

    造私文書罪；就附表編號2所為，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侵

    占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均屬想像競合犯，皆應依刑法第

    55條規定，各均從一重論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斷。

　㈣被告前後2次行使偽造私文書之行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

    應予分論併罰。

　㈤爰審酌被告本應依循正軌獲取財物，詎其不思此為，竟以偽

    造私文書之途及他法以騙取財物，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法

    益之觀念，所為實非可取，另斟酌被告已賠償告訴人甯寶潔

    受損之部分金額，並已將詐騙之金額返還予告訴人韓育直，

    此有告訴人甯寶潔於偵訊時之陳述及出具之陳報狀（見112

    年度偵字第35708號卷第139頁、第177頁反面），並有嘉義

    縣太保市調解委員會調解書影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審簡字卷

    第37、39頁），惟念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並考量被

    告之前科素行、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

    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暨

    定其應執行刑及就此再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部分：

　㈠按偽造他人之署押，雖為偽造私文書行為之一部，不另論以

    刑法第217 條第1 項之罪，但所偽造之此項署押，則應依同

    法第219 條予以沒收（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883 號判例意

    旨參照）。又刑法第219 條規定，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

    ，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係採義務沒收主義，凡偽造

    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苟不能證明

    業已滅失，均應依法宣告沒收（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3

    1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經查，被告所偽造之訂金收據（

    一式三份）上偽造之「許書瑋」、「李琦玉」之簽名，既均

    係被告所偽造，則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應依刑法第219條

    規定宣告沒收。至於被告所偽造之訂金收據（一式三份），

    因業經被告交付予各告訴人收執而行使之，非屬被告所有，

    爰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㈡至訂金收據上所示之「勇冠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

    楊仁賢」之印文，被告已係以盜蓋真正印章之方式偽造而來

    ，而均無庸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最高法院48年度

    台上字第113號、96年度台上字第352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本案詐得及侵占之現金分別為新臺幣130萬元、98萬元，均屬

    被告之犯罪所得，然其已賠償告訴人甯寶潔40萬元，此有告

    訴人甯寶潔於偵訊時之陳述及出具之陳報狀可參，另已賠償

    告訴人韓育直98萬元，此有嘉義縣太保市調解委員會調解書

    影本在卷可憑，就已賠償部分，若再予宣告沒收其犯罪所得

    ，顯有過苛之虞；至餘款90萬部分，未經發還告訴人甯寶潔

    ，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

    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則應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

    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 條第2 項、第3 項、第450 條

第1 項、第454 條第2 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許自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趙于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 條

行使第210 條至第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

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 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 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

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3 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 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主　　　 文 1 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一）、之事實 洪旭陽犯行使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二）、之事實 洪旭陽犯行使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緝字第1473號

　　　　　　　　　　　　　　　　　 113年度偵緝字第1618號

　　被　　　告　洪旭陽　男　29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7樓

　　　　　　　　　　　　　之1

　　　　　　　　　　　　（現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

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洪旭陽前任職於勇冠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即太平洋房

    屋林口長庚加盟店，址設桃園市○○區○○○路00○00號，下稱勇

    冠公司），擔任房屋仲介。詎洪旭陽竟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洪旭陽明知和發大境F1棟10樓預售屋（坐落桃園市○○區○○

      段00地號，下稱A屋）係屋主謝秀琦委託同為勇冠公司房

      屋仲介之洪旭陽母親黃美雯代為販售，且於民國111年3月

      4日即終止委託，又其並未獲得勇冠公司店長陳以誠授權

      ，詎洪旭陽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私文

      書、詐欺取財之犯意，於屋主謝秀琦終止委託後，向甯寶

      潔佯稱：有屋主欲販售A屋等語，致甯寶潔陷於錯誤，而

      簽立不動產購買意願書，約定以新臺幣（下同）980萬元

      之價格，委託洪旭陽向屋主購買A屋，甯寶潔並陸續透過

      面交、匯款至洪旭陽名下中國信託帳號000000000000號帳

      戶（下稱中國信託帳戶）之方式，交付共計130萬元與洪

      旭陽，洪旭陽則於訂金收據上之「賣方」欄位偽簽「許書

      瑋」之姓名，又於上開訂金收據上盜用勇冠公司、經紀人

      楊仁賢之印文，並持該訂金收據向甯寶潔行使，以表示A

      屋之屋主係「許書瑋」，且「許書瑋」欲委由勇冠公司販

      售A屋與甯寶潔，以取信於甯寶潔，足生損害於「許書瑋

      」、楊仁賢、勇冠公司。嗣A屋完工後，洪旭陽避不見面

      ，甯寶潔始悉受騙。

（二）又洪旭陽於111年4月13日起，受李琦玉委託代為販售鴻築

      鴻典D5棟15樓預售屋（坐落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

      下稱B屋），並與韓育直簽立不動產購買意願書、訂金收

      據，韓育直則分別於111年4月25日、同年5月4日匯款10萬

      元、88萬元至被告名下中國信託帳戶作為訂金。嗣屋主李

      琦玉於111年6月20日終止上開委託，詎洪旭陽明知銷售委

      託已終止，又其並未獲得勇冠公司店長陳以誠授權，竟仍

      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侵占之犯

      意，未向韓育直說明上情，而於111年7月30日，在上址勇

      冠公司與韓育直再次簽立訂金收據，並於訂金收據上之「

      賣方」欄位偽簽「李琦玉」之姓名，又於上開訂金收據上

      盜用勇冠公司、經紀人楊仁賢之印文，並持該訂金收據向

      韓育直行使，以表示B屋屋主李琦玉仍欲委由勇冠公司販

      售B屋與韓育直，且未歸還上開98萬元款項與韓育直，以

      此方式侵占上開款項入己，足生損害於李琦玉、楊仁賢、

      勇冠公司。

二、案經甯寶潔、韓育直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報告偵

    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洪旭陽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 被告矢口否認有何本件犯行。 2 告訴人甯寶潔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告訴人甯寶潔與被告之對話紀錄截圖、不動產購買意願書、訂金收據、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買賣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現金收款證明。 證明告訴人甯寶潔遭詐欺，而陸續給付共計130萬元款項與被告，用以購買A屋之事實。 3 告訴人韓育直於警詢時之供述、告訴人韓育直與被告之對話紀錄截圖、不動產購買意願書、訂金收據。 證明告訴人韓育直於上開時間，匯款上開款項至被告名下中國信託帳戶，且於111年7月30日，在上開地點與被告簽立訂金收據，約定購買B屋之事實。 4 證人陳以誠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 證明被告未經其許可，擅自於上開訂金收據盜用勇冠公司、經紀人楊仁賢之印文之事實。 5 證人李琦玉於偵訊時之證述。 證明證人李琦玉於上開時間終止B屋之銷售委託後，並未私下委託被告進行B屋之銷售之事實。 6 勇冠公司113年5月21日勇冠字第113052101號函及所附銷售契約書。 證明證人李琦玉自111年4月13日起，委託被告銷售B屋，然於同年6月20日即終止上開委託。 7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5月8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159860號函及所附被告名下中國信託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 ㈠證明本件中國信託帳戶係被告所申設之事實。 ㈡證明告訴人甯寶潔分別於111年3月22日、同年月23日、同年月24日、同年11月25日，匯款5萬元、5萬元、5萬元、3萬元至被告名下中國信託帳戶之事實。 ㈢證明告訴人韓育直分別於111年4月25日、同年5月4日，匯款10萬元、88萬元至被告名下中國信託帳戶之事實。 

二、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就犯罪事實一（一

    ）部分，伊當時接了很多「和發大境」的案子，應該是伊不

    小心寫錯屋主名字，當時屋主終止委託後，跟伊說還是可以

    讓伊販售，只是沒有簽委任書，所以伊才繼續向甯寶潔販售

    A屋。就就犯罪事實一（二）部分，伊確實有受李琦玉委託

    販售B屋等語。經查：

（一）被告與告訴人甯寶潔簽立不動產購買意願書、訂金收據、

      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買賣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現金收款

      證明，並向告訴人甯寶潔陸續收取共計130萬元款項用以

      購買A屋。又告訴人韓育直於上開時間，匯款上開款項至

      被告名下中國信託帳戶，且與被告簽立不動產購買意願書

      、訂金收據，約定購買B屋等情，為被告所不否認，且有

      證據清單所列證據在卷可稽，堪信為真實。

（二）犯罪事實一（一）部分

　　　被告固以前詞置辯，惟查，不動產交易之金額動輒數百萬

      元，衡情房屋仲介於收受款項、簽立書面文件時，應會再

      三確認文件內容是否正確，方符常情，且經檢察官查詢上

      開訂金收據所載之賣方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詳卷），可

      知該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為「吳淯瑋」所有，亦非「許書

      瑋」所有，若被告真係將其他屋主之個人資料誤植於上開

      訂金收據，則其撰寫之賣方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應會屬同一人所有。況被告前於警詢時自陳：「（問：經

      警方出示甯寶潔提供之太平洋房屋收據，是否為你所經手

      簽約之資料？收據上之許書瑋係何人？）是。是我之前的

      客戶，是我自行編造簽名上去的，身分證字號是我編造的

      」、「（問：承上，你說你沒詐欺甯寶潔，為何要偽造、

      捏造上記訂金收據賣方簽名？）因為原始有這間房屋要賣

      ，但屋主李琦玉已自行賣出，想說能夠再找到類似的案子

      ，結果卻一直都找不到，再加上甯寶潔不斷在催促，所以

      就先假裝跟她簽約，要拖延時間，結果還是找不到房子」

      等語，是堪認被告明知A屋屋主已終止銷售委託，惟仍向

      告訴人甯寶潔佯稱有屋主欲販售A屋，並向告訴人甯寶潔

      收取款項，又偽造上開文件而向告訴人甯寶潔行使。據此

      ，被告上開所辯，委不足採，其犯嫌洵堪認定。

（三）犯罪事實一（二）部分

　　　被告固以前詞置辯，惟查，證人李琦玉於偵訊時證稱：「

      （問：【提示委託契約書】此份契約書是否為妳與洪旭陽

      於111年4月13日所簽？）這個字跡看起來是我的...後來

      有其他房仲跟我把鴻築鴻典房地賣出，所以我就撤銷跟太

      平洋房屋林口長庚加盟店的委託」、「（問：洪旭陽稱妳

      撤銷鴻築鴻典房地委託後，他有私下與你聯繫並取得妳授

      權，繼續從事上開房地的銷售，是否屬實？）沒有這件事

      ，因為房子後來就賣掉了...如果已經賣掉了，就當然不

      會有所謂私下委託洪旭陽銷售的事情」等語。足認被告於

      上開時間，向告訴人韓育直收取上開款項後，B屋屋主並

      未繼續委由被告銷售B屋，則被告即應將所收取之款項歸

      還與告訴人韓育直，是被告上開所辯，委不足採，其犯嫌

      洵堪認定。

三、所犯法條：

（一）核被告洪旭陽就犯罪事實一（一）所為，係犯刑法第216

      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

      欺取財等罪嫌；就犯罪事實一（二）所為，則係犯刑法第

      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同法第335條第1項之

      侵占等罪嫌。被告盜用勇冠公司、經紀人楊仁賢印文於上

      開訂金收據上，係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其偽造私文書

      後復持以行使，偽造私文書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

      所吸收，請均不另論罪。

（二）又被告就犯罪事實一（一）所為之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

      取財等罪嫌；就犯罪事實一（二）所為之行使偽造私文書

      、侵占等罪嫌，均係以一行為觸犯之，屬想像競合犯，均

      請從一重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處斷。再被告就犯罪事實

      一（一）、（二）所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

      併罰。

四、沒收部分：

（一）按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刑法第219條定有明文。且刑法第219條規定係採義務沒

      收，凡偽造之署押或印文，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亦不

      論有無搜獲扣案，苟不能證明其已滅失，均應依法宣告沒

      收，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883號判決先例、94年度台上

      字第351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上開訂金收收據之「賣

      方」欄位，偽簽之「許書瑋」、「李琦玉」署押，請均依

      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之。

（二）又按盜用他人真印章所蓋之印文，並非偽造印章之印文，

      不在刑法第219條所定必須沒收之列，最高法院48年台上

      字第113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本件被告所蓋用之及勇冠

      公司、經紀人楊仁賢印章，係證人陳以誠自行放置於勇冠

      公司等情，業據證人陳以誠於偵訊時證述明確，足見該印

      章均屬真正，爰不聲請沒收上開印章所蓋用之印文。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檢　察　官　李俊毅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書　記　官　施星丞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

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3 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485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旭陽




                    （另案在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1473號、113年度偵緝字第1618號），嗣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洪旭陽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宣告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玖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訂金收據上偽造之「許書瑋」簽名壹枚（壹式參份，
合計參枚）及「李琦玉」簽名壹枚（壹式參份，合計參枚）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玖拾萬元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起訴書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之聲明書、存證信函、匯款證明、嘉義縣太保市調解委員會調解書、被告洪旭陽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所載（詳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就附表編號1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同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另就附表編號2所示，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同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
　㈡其偽造簽名與盜用印章之行為為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偽造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偽造之低度行為，應為其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㈢被告就附表編號1所為，係以一行為觸犯詐欺取財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就附表編號2所為，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侵占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均屬想像競合犯，皆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各均從一重論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斷。
　㈣被告前後2次行使偽造私文書之行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㈤爰審酌被告本應依循正軌獲取財物，詎其不思此為，竟以偽造私文書之途及他法以騙取財物，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法益之觀念，所為實非可取，另斟酌被告已賠償告訴人甯寶潔受損之部分金額，並已將詐騙之金額返還予告訴人韓育直，此有告訴人甯寶潔於偵訊時之陳述及出具之陳報狀（見112年度偵字第35708號卷第139頁、第177頁反面），並有嘉義縣太保市調解委員會調解書影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審簡字卷第37、39頁），惟念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並考量被告之前科素行、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暨定其應執行刑及就此再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部分：
　㈠按偽造他人之署押，雖為偽造私文書行為之一部，不另論以刑法第217 條第1 項之罪，但所偽造之此項署押，則應依同法第219 條予以沒收（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883 號判例意旨參照）。又刑法第219 條規定，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係採義務沒收主義，凡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苟不能證明業已滅失，均應依法宣告沒收（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31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經查，被告所偽造之訂金收據（一式三份）上偽造之「許書瑋」、「李琦玉」之簽名，既均係被告所偽造，則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應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至於被告所偽造之訂金收據（一式三份），因業經被告交付予各告訴人收執而行使之，非屬被告所有，爰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㈡至訂金收據上所示之「勇冠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楊仁賢」之印文，被告已係以盜蓋真正印章之方式偽造而來，而均無庸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最高法院48年度台上字第113號、96年度台上字第352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本案詐得及侵占之現金分別為新臺幣130萬元、98萬元，均屬被告之犯罪所得，然其已賠償告訴人甯寶潔40萬元，此有告訴人甯寶潔於偵訊時之陳述及出具之陳報狀可參，另已賠償告訴人韓育直98萬元，此有嘉義縣太保市調解委員會調解書影本在卷可憑，就已賠償部分，若再予宣告沒收其犯罪所得，顯有過苛之虞；至餘款90萬部分，未經發還告訴人甯寶潔，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則應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 條第2 項、第3 項、第450 條第1 項、第454 條第2 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許自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趙于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 條
行使第210 條至第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
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 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 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
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3 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 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主　　　 文



		1

		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一）、之事實

		洪旭陽犯行使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二）、之事實

		洪旭陽犯行使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緝字第1473號
　　　　　　　　　　　　　　　　　 113年度偵緝字第1618號
　　被　　　告　洪旭陽　男　29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7樓
　　　　　　　　　　　　　之1
　　　　　　　　　　　　（現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洪旭陽前任職於勇冠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即太平洋房屋林口長庚加盟店，址設桃園市○○區○○○路00○00號，下稱勇冠公司），擔任房屋仲介。詎洪旭陽竟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洪旭陽明知和發大境F1棟10樓預售屋（坐落桃園市○○區○○段00地號，下稱A屋）係屋主謝秀琦委託同為勇冠公司房屋仲介之洪旭陽母親黃美雯代為販售，且於民國111年3月4日即終止委託，又其並未獲得勇冠公司店長陳以誠授權，詎洪旭陽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之犯意，於屋主謝秀琦終止委託後，向甯寶潔佯稱：有屋主欲販售A屋等語，致甯寶潔陷於錯誤，而簽立不動產購買意願書，約定以新臺幣（下同）980萬元之價格，委託洪旭陽向屋主購買A屋，甯寶潔並陸續透過面交、匯款至洪旭陽名下中國信託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國信託帳戶）之方式，交付共計130萬元與洪旭陽，洪旭陽則於訂金收據上之「賣方」欄位偽簽「許書瑋」之姓名，又於上開訂金收據上盜用勇冠公司、經紀人楊仁賢之印文，並持該訂金收據向甯寶潔行使，以表示A屋之屋主係「許書瑋」，且「許書瑋」欲委由勇冠公司販售A屋與甯寶潔，以取信於甯寶潔，足生損害於「許書瑋」、楊仁賢、勇冠公司。嗣A屋完工後，洪旭陽避不見面，甯寶潔始悉受騙。
（二）又洪旭陽於111年4月13日起，受李琦玉委託代為販售鴻築鴻典D5棟15樓預售屋（坐落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下稱B屋），並與韓育直簽立不動產購買意願書、訂金收據，韓育直則分別於111年4月25日、同年5月4日匯款10萬元、88萬元至被告名下中國信託帳戶作為訂金。嗣屋主李琦玉於111年6月20日終止上開委託，詎洪旭陽明知銷售委託已終止，又其並未獲得勇冠公司店長陳以誠授權，竟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侵占之犯意，未向韓育直說明上情，而於111年7月30日，在上址勇冠公司與韓育直再次簽立訂金收據，並於訂金收據上之「賣方」欄位偽簽「李琦玉」之姓名，又於上開訂金收據上盜用勇冠公司、經紀人楊仁賢之印文，並持該訂金收據向韓育直行使，以表示B屋屋主李琦玉仍欲委由勇冠公司販售B屋與韓育直，且未歸還上開98萬元款項與韓育直，以此方式侵占上開款項入己，足生損害於李琦玉、楊仁賢、勇冠公司。
二、案經甯寶潔、韓育直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洪旭陽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

		被告矢口否認有何本件犯行。



		2

		告訴人甯寶潔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告訴人甯寶潔與被告之對話紀錄截圖、不動產購買意願書、訂金收據、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買賣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現金收款證明。

		證明告訴人甯寶潔遭詐欺，而陸續給付共計130萬元款項與被告，用以購買A屋之事實。



		3

		告訴人韓育直於警詢時之供述、告訴人韓育直與被告之對話紀錄截圖、不動產購買意願書、訂金收據。

		證明告訴人韓育直於上開時間，匯款上開款項至被告名下中國信託帳戶，且於111年7月30日，在上開地點與被告簽立訂金收據，約定購買B屋之事實。



		4

		證人陳以誠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

		證明被告未經其許可，擅自於上開訂金收據盜用勇冠公司、經紀人楊仁賢之印文之事實。



		5

		證人李琦玉於偵訊時之證述。

		證明證人李琦玉於上開時間終止B屋之銷售委託後，並未私下委託被告進行B屋之銷售之事實。



		6

		勇冠公司113年5月21日勇冠字第113052101號函及所附銷售契約書。

		證明證人李琦玉自111年4月13日起，委託被告銷售B屋，然於同年6月20日即終止上開委託。



		7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5月8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159860號函及所附被告名下中國信託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

		㈠證明本件中國信託帳戶係被告所申設之事實。
㈡證明告訴人甯寶潔分別於111年3月22日、同年月23日、同年月24日、同年11月25日，匯款5萬元、5萬元、5萬元、3萬元至被告名下中國信託帳戶之事實。
㈢證明告訴人韓育直分別於111年4月25日、同年5月4日，匯款10萬元、88萬元至被告名下中國信託帳戶之事實。







二、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就犯罪事實一（一）部分，伊當時接了很多「和發大境」的案子，應該是伊不小心寫錯屋主名字，當時屋主終止委託後，跟伊說還是可以讓伊販售，只是沒有簽委任書，所以伊才繼續向甯寶潔販售A屋。就就犯罪事實一（二）部分，伊確實有受李琦玉委託販售B屋等語。經查：
（一）被告與告訴人甯寶潔簽立不動產購買意願書、訂金收據、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買賣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現金收款證明，並向告訴人甯寶潔陸續收取共計130萬元款項用以購買A屋。又告訴人韓育直於上開時間，匯款上開款項至被告名下中國信託帳戶，且與被告簽立不動產購買意願書、訂金收據，約定購買B屋等情，為被告所不否認，且有證據清單所列證據在卷可稽，堪信為真實。
（二）犯罪事實一（一）部分
　　　被告固以前詞置辯，惟查，不動產交易之金額動輒數百萬元，衡情房屋仲介於收受款項、簽立書面文件時，應會再三確認文件內容是否正確，方符常情，且經檢察官查詢上開訂金收據所載之賣方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詳卷），可知該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為「吳淯瑋」所有，亦非「許書瑋」所有，若被告真係將其他屋主之個人資料誤植於上開訂金收據，則其撰寫之賣方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應會屬同一人所有。況被告前於警詢時自陳：「（問：經警方出示甯寶潔提供之太平洋房屋收據，是否為你所經手簽約之資料？收據上之許書瑋係何人？）是。是我之前的客戶，是我自行編造簽名上去的，身分證字號是我編造的」、「（問：承上，你說你沒詐欺甯寶潔，為何要偽造、捏造上記訂金收據賣方簽名？）因為原始有這間房屋要賣，但屋主李琦玉已自行賣出，想說能夠再找到類似的案子，結果卻一直都找不到，再加上甯寶潔不斷在催促，所以就先假裝跟她簽約，要拖延時間，結果還是找不到房子」等語，是堪認被告明知A屋屋主已終止銷售委託，惟仍向告訴人甯寶潔佯稱有屋主欲販售A屋，並向告訴人甯寶潔收取款項，又偽造上開文件而向告訴人甯寶潔行使。據此，被告上開所辯，委不足採，其犯嫌洵堪認定。
（三）犯罪事實一（二）部分
　　　被告固以前詞置辯，惟查，證人李琦玉於偵訊時證稱：「（問：【提示委託契約書】此份契約書是否為妳與洪旭陽於111年4月13日所簽？）這個字跡看起來是我的...後來有其他房仲跟我把鴻築鴻典房地賣出，所以我就撤銷跟太平洋房屋林口長庚加盟店的委託」、「（問：洪旭陽稱妳撤銷鴻築鴻典房地委託後，他有私下與你聯繫並取得妳授權，繼續從事上開房地的銷售，是否屬實？）沒有這件事，因為房子後來就賣掉了...如果已經賣掉了，就當然不會有所謂私下委託洪旭陽銷售的事情」等語。足認被告於上開時間，向告訴人韓育直收取上開款項後，B屋屋主並未繼續委由被告銷售B屋，則被告即應將所收取之款項歸還與告訴人韓育直，是被告上開所辯，委不足採，其犯嫌洵堪認定。
三、所犯法條：
（一）核被告洪旭陽就犯罪事實一（一）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等罪嫌；就犯罪事實一（二）所為，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同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等罪嫌。被告盜用勇冠公司、經紀人楊仁賢印文於上開訂金收據上，係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其偽造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偽造私文書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請均不另論罪。
（二）又被告就犯罪事實一（一）所為之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等罪嫌；就犯罪事實一（二）所為之行使偽造私文書、侵占等罪嫌，均係以一行為觸犯之，屬想像競合犯，均請從一重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處斷。再被告就犯罪事實一（一）、（二）所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四、沒收部分：
（一）按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19條定有明文。且刑法第219條規定係採義務沒收，凡偽造之署押或印文，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亦不論有無搜獲扣案，苟不能證明其已滅失，均應依法宣告沒收，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883號判決先例、94年度台上字第351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上開訂金收收據之「賣方」欄位，偽簽之「許書瑋」、「李琦玉」署押，請均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之。
（二）又按盜用他人真印章所蓋之印文，並非偽造印章之印文，不在刑法第219條所定必須沒收之列，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113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本件被告所蓋用之及勇冠公司、經紀人楊仁賢印章，係證人陳以誠自行放置於勇冠公司等情，業據證人陳以誠於偵訊時證述明確，足見該印章均屬真正，爰不聲請沒收上開印章所蓋用之印文。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檢　察　官　李俊毅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書　記　官　施星丞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
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3 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485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旭陽





                    （另案在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1473號、113年度偵緝字第1618號），嗣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洪旭陽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宣告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玖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訂金收據上偽造之「許書瑋」簽名壹枚（壹式參份，

合計參枚）及「李琦玉」簽名壹枚（壹式參份，合計參枚）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玖拾萬元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起訴書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之聲明書、存證信函、匯款證明、嘉義縣太保市調解委員會調解書、被告洪旭陽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所載（詳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就附表編號1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同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另就附表編號2所示，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同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

　㈡其偽造簽名與盜用印章之行為為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偽造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偽造之低度行為，應為其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㈢被告就附表編號1所為，係以一行為觸犯詐欺取財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就附表編號2所為，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侵占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均屬想像競合犯，皆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各均從一重論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斷。

　㈣被告前後2次行使偽造私文書之行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㈤爰審酌被告本應依循正軌獲取財物，詎其不思此為，竟以偽造私文書之途及他法以騙取財物，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法益之觀念，所為實非可取，另斟酌被告已賠償告訴人甯寶潔受損之部分金額，並已將詐騙之金額返還予告訴人韓育直，此有告訴人甯寶潔於偵訊時之陳述及出具之陳報狀（見112年度偵字第35708號卷第139頁、第177頁反面），並有嘉義縣太保市調解委員會調解書影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審簡字卷第37、39頁），惟念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並考量被告之前科素行、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暨定其應執行刑及就此再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部分：

　㈠按偽造他人之署押，雖為偽造私文書行為之一部，不另論以刑法第217 條第1 項之罪，但所偽造之此項署押，則應依同法第219 條予以沒收（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883 號判例意旨參照）。又刑法第219 條規定，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係採義務沒收主義，凡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苟不能證明業已滅失，均應依法宣告沒收（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31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經查，被告所偽造之訂金收據（一式三份）上偽造之「許書瑋」、「李琦玉」之簽名，既均係被告所偽造，則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應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至於被告所偽造之訂金收據（一式三份），因業經被告交付予各告訴人收執而行使之，非屬被告所有，爰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㈡至訂金收據上所示之「勇冠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楊仁賢」之印文，被告已係以盜蓋真正印章之方式偽造而來，而均無庸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最高法院48年度台上字第113號、96年度台上字第352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本案詐得及侵占之現金分別為新臺幣130萬元、98萬元，均屬被告之犯罪所得，然其已賠償告訴人甯寶潔40萬元，此有告訴人甯寶潔於偵訊時之陳述及出具之陳報狀可參，另已賠償告訴人韓育直98萬元，此有嘉義縣太保市調解委員會調解書影本在卷可憑，就已賠償部分，若再予宣告沒收其犯罪所得，顯有過苛之虞；至餘款90萬部分，未經發還告訴人甯寶潔，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則應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 條第2 項、第3 項、第450 條第1 項、第454 條第2 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許自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趙于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 條

行使第210 條至第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

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 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 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

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3 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 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主　　　 文 1 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一）、之事實 洪旭陽犯行使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如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二）、之事實 洪旭陽犯行使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緝字第1473號

　　　　　　　　　　　　　　　　　 113年度偵緝字第1618號

　　被　　　告　洪旭陽　男　29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7樓　　　　　　　　　　　　　之1　　　　　　　　　　　　（現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洪旭陽前任職於勇冠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即太平洋房屋林口長庚加盟店，址設桃園市○○區○○○路00○00號，下稱勇冠公司），擔任房屋仲介。詎洪旭陽竟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洪旭陽明知和發大境F1棟10樓預售屋（坐落桃園市○○區○○段00地號，下稱A屋）係屋主謝秀琦委託同為勇冠公司房屋仲介之洪旭陽母親黃美雯代為販售，且於民國111年3月4日即終止委託，又其並未獲得勇冠公司店長陳以誠授權，詎洪旭陽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之犯意，於屋主謝秀琦終止委託後，向甯寶潔佯稱：有屋主欲販售A屋等語，致甯寶潔陷於錯誤，而簽立不動產購買意願書，約定以新臺幣（下同）980萬元之價格，委託洪旭陽向屋主購買A屋，甯寶潔並陸續透過面交、匯款至洪旭陽名下中國信託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國信託帳戶）之方式，交付共計130萬元與洪旭陽，洪旭陽則於訂金收據上之「賣方」欄位偽簽「許書瑋」之姓名，又於上開訂金收據上盜用勇冠公司、經紀人楊仁賢之印文，並持該訂金收據向甯寶潔行使，以表示A屋之屋主係「許書瑋」，且「許書瑋」欲委由勇冠公司販售A屋與甯寶潔，以取信於甯寶潔，足生損害於「許書瑋」、楊仁賢、勇冠公司。嗣A屋完工後，洪旭陽避不見面，甯寶潔始悉受騙。

（二）又洪旭陽於111年4月13日起，受李琦玉委託代為販售鴻築鴻典D5棟15樓預售屋（坐落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下稱B屋），並與韓育直簽立不動產購買意願書、訂金收據，韓育直則分別於111年4月25日、同年5月4日匯款10萬元、88萬元至被告名下中國信託帳戶作為訂金。嗣屋主李琦玉於111年6月20日終止上開委託，詎洪旭陽明知銷售委託已終止，又其並未獲得勇冠公司店長陳以誠授權，竟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侵占之犯意，未向韓育直說明上情，而於111年7月30日，在上址勇冠公司與韓育直再次簽立訂金收據，並於訂金收據上之「賣方」欄位偽簽「李琦玉」之姓名，又於上開訂金收據上盜用勇冠公司、經紀人楊仁賢之印文，並持該訂金收據向韓育直行使，以表示B屋屋主李琦玉仍欲委由勇冠公司販售B屋與韓育直，且未歸還上開98萬元款項與韓育直，以此方式侵占上開款項入己，足生損害於李琦玉、楊仁賢、勇冠公司。

二、案經甯寶潔、韓育直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洪旭陽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 被告矢口否認有何本件犯行。 2 告訴人甯寶潔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告訴人甯寶潔與被告之對話紀錄截圖、不動產購買意願書、訂金收據、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買賣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現金收款證明。 證明告訴人甯寶潔遭詐欺，而陸續給付共計130萬元款項與被告，用以購買A屋之事實。 3 告訴人韓育直於警詢時之供述、告訴人韓育直與被告之對話紀錄截圖、不動產購買意願書、訂金收據。 證明告訴人韓育直於上開時間，匯款上開款項至被告名下中國信託帳戶，且於111年7月30日，在上開地點與被告簽立訂金收據，約定購買B屋之事實。 4 證人陳以誠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 證明被告未經其許可，擅自於上開訂金收據盜用勇冠公司、經紀人楊仁賢之印文之事實。 5 證人李琦玉於偵訊時之證述。 證明證人李琦玉於上開時間終止B屋之銷售委託後，並未私下委託被告進行B屋之銷售之事實。 6 勇冠公司113年5月21日勇冠字第113052101號函及所附銷售契約書。 證明證人李琦玉自111年4月13日起，委託被告銷售B屋，然於同年6月20日即終止上開委託。 7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5月8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159860號函及所附被告名下中國信託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 ㈠證明本件中國信託帳戶係被告所申設之事實。 ㈡證明告訴人甯寶潔分別於111年3月22日、同年月23日、同年月24日、同年11月25日，匯款5萬元、5萬元、5萬元、3萬元至被告名下中國信託帳戶之事實。 ㈢證明告訴人韓育直分別於111年4月25日、同年5月4日，匯款10萬元、88萬元至被告名下中國信託帳戶之事實。 

二、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就犯罪事實一（一）部分，伊當時接了很多「和發大境」的案子，應該是伊不小心寫錯屋主名字，當時屋主終止委託後，跟伊說還是可以讓伊販售，只是沒有簽委任書，所以伊才繼續向甯寶潔販售A屋。就就犯罪事實一（二）部分，伊確實有受李琦玉委託販售B屋等語。經查：

（一）被告與告訴人甯寶潔簽立不動產購買意願書、訂金收據、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買賣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現金收款證明，並向告訴人甯寶潔陸續收取共計130萬元款項用以購買A屋。又告訴人韓育直於上開時間，匯款上開款項至被告名下中國信託帳戶，且與被告簽立不動產購買意願書、訂金收據，約定購買B屋等情，為被告所不否認，且有證據清單所列證據在卷可稽，堪信為真實。

（二）犯罪事實一（一）部分

　　　被告固以前詞置辯，惟查，不動產交易之金額動輒數百萬元，衡情房屋仲介於收受款項、簽立書面文件時，應會再三確認文件內容是否正確，方符常情，且經檢察官查詢上開訂金收據所載之賣方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詳卷），可知該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為「吳淯瑋」所有，亦非「許書瑋」所有，若被告真係將其他屋主之個人資料誤植於上開訂金收據，則其撰寫之賣方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應會屬同一人所有。況被告前於警詢時自陳：「（問：經警方出示甯寶潔提供之太平洋房屋收據，是否為你所經手簽約之資料？收據上之許書瑋係何人？）是。是我之前的客戶，是我自行編造簽名上去的，身分證字號是我編造的」、「（問：承上，你說你沒詐欺甯寶潔，為何要偽造、捏造上記訂金收據賣方簽名？）因為原始有這間房屋要賣，但屋主李琦玉已自行賣出，想說能夠再找到類似的案子，結果卻一直都找不到，再加上甯寶潔不斷在催促，所以就先假裝跟她簽約，要拖延時間，結果還是找不到房子」等語，是堪認被告明知A屋屋主已終止銷售委託，惟仍向告訴人甯寶潔佯稱有屋主欲販售A屋，並向告訴人甯寶潔收取款項，又偽造上開文件而向告訴人甯寶潔行使。據此，被告上開所辯，委不足採，其犯嫌洵堪認定。

（三）犯罪事實一（二）部分

　　　被告固以前詞置辯，惟查，證人李琦玉於偵訊時證稱：「（問：【提示委託契約書】此份契約書是否為妳與洪旭陽於111年4月13日所簽？）這個字跡看起來是我的...後來有其他房仲跟我把鴻築鴻典房地賣出，所以我就撤銷跟太平洋房屋林口長庚加盟店的委託」、「（問：洪旭陽稱妳撤銷鴻築鴻典房地委託後，他有私下與你聯繫並取得妳授權，繼續從事上開房地的銷售，是否屬實？）沒有這件事，因為房子後來就賣掉了...如果已經賣掉了，就當然不會有所謂私下委託洪旭陽銷售的事情」等語。足認被告於上開時間，向告訴人韓育直收取上開款項後，B屋屋主並未繼續委由被告銷售B屋，則被告即應將所收取之款項歸還與告訴人韓育直，是被告上開所辯，委不足採，其犯嫌洵堪認定。

三、所犯法條：

（一）核被告洪旭陽就犯罪事實一（一）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等罪嫌；就犯罪事實一（二）所為，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同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等罪嫌。被告盜用勇冠公司、經紀人楊仁賢印文於上開訂金收據上，係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其偽造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偽造私文書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請均不另論罪。

（二）又被告就犯罪事實一（一）所為之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等罪嫌；就犯罪事實一（二）所為之行使偽造私文書、侵占等罪嫌，均係以一行為觸犯之，屬想像競合犯，均請從一重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處斷。再被告就犯罪事實一（一）、（二）所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四、沒收部分：

（一）按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19條定有明文。且刑法第219條規定係採義務沒收，凡偽造之署押或印文，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亦不論有無搜獲扣案，苟不能證明其已滅失，均應依法宣告沒收，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883號判決先例、94年度台上字第351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上開訂金收收據之「賣方」欄位，偽簽之「許書瑋」、「李琦玉」署押，請均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之。

（二）又按盜用他人真印章所蓋之印文，並非偽造印章之印文，不在刑法第219條所定必須沒收之列，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113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本件被告所蓋用之及勇冠公司、經紀人楊仁賢印章，係證人陳以誠自行放置於勇冠公司等情，業據證人陳以誠於偵訊時證述明確，足見該印章均屬真正，爰不聲請沒收上開印章所蓋用之印文。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檢　察　官　李俊毅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書　記　官　施星丞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

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3 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